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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司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二零一零年度業績公告

概要

• 收入增長約78.27%至約人民幣4,305,422千元

•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溢利增長約38.41%至約人民幣1,145,274千元

• 每股盈利增長約25.21%至約人民幣0.375元

• 建議派發2010年度末期現金股息每股人民幣0.087元（含稅）（2009年度：人民幣
0.064）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或「集團」）根據附註2.1所述呈報基準所編製之截至
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報告期」）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一年度之比較數字載
列如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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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0年度 2009年度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重述）

收入 4 4,305,422 2,415,175

主營業務成本和其他直接營業成本 (2,819,693) (1,254,332)

毛利 1,485,729 1,160,843

其他收入和收益 4 51,062 59,363

管理費用 (63,877) (75,555)

其他經營開支 (24,436) (23,157)

融資成本 (94,952) (146,878)

佔聯營公司之溢利及損失 12,710 11,430

除稅前溢利 5 1,366,236 986,046

所得稅費用 6 (210,131) (148,475)

本年溢利 1,156,105 837,571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投資：

 公允價值調整 37,293 —
 所得稅影響 (9,323) —

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27,970 —

本年全面收益總額 1,184,075 837,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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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1,145,274 827,475

 非控制性權益 10,831 10,096

1,156,105 837,571

綜合收益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1,173,234 827,475

 非控制性權益 10,841 10,096

1,184,075 837,571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稀釋 7 人民幣0.375元 人民幣0.2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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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2010年12月31日

2010年度 2009年度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522,304 514,154

服務特許經營安排 8 8,789,880 7,043,697

預付土地租賃款 571,878 605,142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66,077 63,807

可供出售投資 85,817 33,295

長期應收補償款 71,921 74,544

預付款 9 415,087 399,095

遞延稅項資產 354 —

非流動資產合計 10,523,318 8,733,734

流動資產

存貨 11,907 20,609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78,743 44,717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 — 955

已抵押之定期存款 10,000 23,31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73,719 1,782,446

流動資產合計 1,374,369 1,872,043

流動負債

應付稅項 119,811 76,687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負債 11 661,923 486,037

銀行及其他計息貸款 12 1,297,727 2,098,327

流動負債合計 2,079,461 2,661,051

流動負債淨值 (705,092) (789,00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818,226 7,94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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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計息貸款 12 1,377,419 499,036

遞延稅項負債 16,810 —

非流動負債合計 1,394,229 499,036

資產淨值 8,423,997 7,445,690

權益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權益

股本 13 3,058,060 3,058,060

儲備 14 4,995,524 4,088,341

建議之末期股息 15 266,051 195,716

8,319,635 7,342,117

非控制性權益 104,362 103,573

權益合計 8,423,997 7,445,690

附註

1. 公司簡介

本公司是一家註冊成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股份有限公司，註冊地址為四川省
成都巿武候祠大街252號。

於本年度，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投資、建設，管理及經營高速公路和一座高等
級收費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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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0年4月16日，為支持中國西部一體化運輸中心的建設及促進中國西部經
濟的發展，四川省人民政府成立了四川省交通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交投集
團」）。於2010年11月16日，交投集團與四川高速公路建設開發總公司（「川高公
司」）訂立股權轉讓協議。依據該協議，川高公司向交投集團無償轉讓其持有的
975,060,078股A股（估佔本公司總股本的31.88%）。行政劃撥須待以下條件達成後：
(i)取得四川省國資委及國務院國資委的批准；(ii)中國證監會授予全面收購的豁
免；及(iii)證監會企業融資部之執行董事（「執行人員」）授予嚴格遵守收購守則
規則26.1條規定的豁免，方告完成。行政劃撥完成後，(i)川高公司將不再於股份
中擁有任何權益；及(ii)交投集團將持有975,060,078股A股（估佔本公司總股本的
31.88%），並繼川高公司後成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

於2010年11月23日，執行人員已根據收購守則規則26.1條註釋6號(a)的規定，豁
免交投集團全面收購的義務。於2010年12月13日，國務院國資委批准該項股權
劃轉，並將批覆下發至四川省國資委。於2011年3月10日，中國證監會已授予全
面收購的豁免。

截止本報告日，川高公司與交投集團的股權轉讓仍在進行中，尚未完成。

本公司董事認為，川高公司系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

2.1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制定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含全部的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解釋公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香港公認會
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編製這些財務報表時，除投某些權
益投資採用公允價值計價外，均採用了歷史成本計價原則。除非另外說明，本
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列報，所有價值均進位至最接近的千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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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基礎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附屬公司的財務報表與公司的報告期間一致並採用了持續的會計政策。附屬公
司之業績自購買之日起合併，該收購日是本集團取得控制權之日期，並繼續合
併附屬公司直至控制權終止。所有由集團內部交易產生的內部往來餘額、交易、
未實現的損益以及股息已於合併時全額抵銷。

子公司的虧損歸屬於非控股權益，即使此舉引致結餘為負數。

附屬公司所有者權益的變動，除失去控制權之外，視為股權交易。

若集團失去對附屬公司的控制，則不能確認：(i)附屬公司資產（包括商譽）和負債，
(ii)任何非控制性權益的賬面價值及(iii)權益中記錄的累積折算差異；而應當確
認(i)所收到賠償的公允價值，(ii)保有的任何投資的公允價值，以及(iii)對損益帶
來的增加或虧空。集團此前按照所佔股份份額確認的其他綜合收益應合理重分
類至收益、損失或留存溢利。

2.2 基礎會計政策

於2010年12月31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超過其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7.051億元。董
事基於持續經營的基本會計假定而編製本綜合財務報表。該基礎成立的原因是
根據董事收到的確認函，本集團並已獲得中信銀行人民幣15.0億元，工商銀行
人民幣10.5億元，中國銀行人民幣6.0億元，上海浦東發展銀行人民幣5.0億元和
華夏銀行人民幣3.0億元的將於未來一年及兩年內有效的可使用貸款授信額度分
別為人民幣25.5億元及人民幣14.0億元。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已使用上述貸
款授信額度人民幣10.0億元。此外，在本年度，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
行）為牽頭銀行，與另外八家在中國開展業務的銀行組成銀團，與本集團簽訂了
人民幣48.9億中長期借款合同，該借款資金專用於「成都 —自貢—瀘州—赤水高
速公路」（成仁高速公路項目）。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已提款人民幣11.1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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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會計政策及披露的改變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財務報表首次採用以下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首次採用
  — 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以股份支付-集團以現金結算以
  股份為基礎支付的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
  — 嵌入衍生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 詮釋第17號
2008年10月頒佈對香港財務 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
 報告準則的改進所包含的香港  持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及
 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修訂  已終止業務 - 計劃出售所佔
  附屬公司之非控股權益
2009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多項於2009年5月頒佈的香港
 改進  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經修訂之香港詮釋第4號租賃
 — 詮釋第4號修訂本	 	 — 釐定香港土地租賃之期限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財務報告的呈列 – 借貸人對包
 — 詮釋第5號 	 含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的
 	 定期貸款的分類

除下文進一步說明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經修訂）及2009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所包含的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的影
響外，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財務報表並無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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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上述新訂以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主要影響如下：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與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引入多項有關業務合併會計處理的變動，
該等變動將對非控股權益的初步計量、交易成本的會計處理、初步確認及
其後計量或然代價及分段進行的業務合併造成影響。該等變動將影響已確
認商譽金額、收購期內的報告業績及未來報告業績。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規定將一家附屬公司所有權權益的變動（並
未失去控制權）作為一項股權交易入賬。因此，該變動將對商譽並無影響，
亦將不會產生收益或虧損。此外，經修訂準則改變附屬公司所產生虧損以
及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的會計處理，而多項準則（包括但不限於香港會計準
則第7號現金流量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匯
率變動之影響、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聯營公司之投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1號於合營公司之權益）已作出相應的修訂。

此等經修訂準則於未來適用，並影響2010年1月1日後的收購、失去控制權
及與非控股權益的交易的會計處理方法。

(b) 2009年5月頒佈的2009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載列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各準則均有獨立過渡條文。採納若干修訂導致會計政策有變，惟此

等修訂對本集團並無重大財務影響。最適用於本集團的重要修訂詳情如下：

•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現金流量表：規定唯有導致在財務狀況表內確認資
產之支出方可分類為投資活動現金流量。根據該準則的修訂，對綜合
現金流量表進行了重述，2009年度收購非控制性權益現金支出在綜合
現金流量表中從投資活動重分類至融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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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綜合收益報表編製的改變

在以前年度，本集團按各項開支之性質在其綜合全面收益表內分類呈列開支分析。
2009年7月27日，本公司A股股份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交易，董事參照上
海證券交易所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的披露要求，以及與
市場慣例做法保持一致，認真覆核了以前年度本集團綜合收益表的披露情況，
認定按照開支功能分類呈列對各項開支之分析，更能提高財務報告的編製效率。

因此，2009年度綜合全面收益表已作重述，且對比數據已作重分類以與本年度
的列報保持一致，如下：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
已重述 重述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綜合全面收益表

（摘要）：
收入 2,415,175 1,878,814

主營業務成本和其他直接營業成本 (1,254,332) —
其他收入和收益 59,363 605,028

管理費用 (75,555) —
折舊和攤銷 — (357,394)

員工成本 — (193,782)

其他經營費用 (23,157) (811,172)

除上述外，財務報表所列報之部分對比信息已作改變，以與本年度的列報保持
一致。上述重述只影響財務信息分類的披露，對集團本年度收益和每股收益不
會產生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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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定期報告予本集團高級管理層以供其確認分配資源和評估業績決定
的內部財務信息確定業務分部。截至2010年及2009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內，
董事會認為除通行費業務分部外，沒有其他業務報告分部。高級管理層基於可
獲得的向業務分部分配資源及評估其業績的目的的信息，覆核及評估通行費業
務分部的業績。據此，除整體披露外，無須贅述分部分析。

整體披露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本集團所有外部收入均來自經營於本集團經
營實體的所在地，中國境內的高速公路。同時，本集團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
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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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和收益

收入、其他收入和收益之分析如下：

2010年度 2009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通行費收入
— 成渝高速公路 1,139,230 960,431

— 成雅高速公路 645,119 550,735

— 成樂高速公路 419,133 340,665

— 城北出口高速公路及青龍場立交橋 92,449 86,951

2,295,931 1,938,782

減：流轉稅 (71,431) (59,968)

通行費收入淨額 2,224,500 1,878,814

服務特許經營安排相關之
 建造合同收入 2,010,150 455,819

工程施工之第三方工程 51,464 60,282

其他（包括租賃和廣告收入） 19,308 20,260

4,305,422 2,415,175

其他收入和收益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9,305 16,298

長期應收補償款折現利息收入 10,697 10,978

土地出讓補償收入 2,285 —
租賃收入 3,128 3,281

政府補助 193 2,500

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收入 1,007 1,345

其他 14,447 24,961

51,062 59,363

收入、其他收入和收益合計 4,356,484 2,474,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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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計算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轉入）下列各項：

2010年度 2009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員工成本（含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51,324 122,740

 養老金供款—固定供款計劃 23,085 19,253

 住房福利—固定供款計劃 16,657 15,245

 補充養老金供款—固定供款計劃 8,600 7,882

 其他員工福利 30,941 28,662

230,607 193,782

折舊 58,313 102,019

服務特許經營安排攤銷 238,782 223,217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32,223 32,158

折舊及攤銷 329,318 357,394

修理及維護費用 195,098 162,315

服務特許經營安排相關之建造
 合同成本﹡ 1,971,958 449,620

第三方建造工程合同成本 51,121 56,468

經營性租賃之租金：
 土地及房屋 21,566 20,673

核數師酬金 1,768 2,296

固定資產處置損失 6,017 4,578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 401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轉回 (15,809) (910)

﹡ 於本年度內，服務特許經營安排相關之建造合同成本中包含折舊費用計人民幣520,000

元（2009年度：人民幣28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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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費用

本集團於本年度內並無在香港賺得或來自香港之溢利，故2010年度和2009年度
並無就香港所得稅作出撥備。

除以下列示之享受優惠稅率之公司，其他子公司和聯營公司採用25%的稅率繳
納企業所得稅。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四川省分局於2008年6月2日簽發之「川國稅直減免[2008]26號」
批准文件，本公司自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止三年內，按15%的優惠稅
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和海關總署於2001年12月30日聯合簽發之「財稅
[2001]202號」以及國務院於2007年12月26日簽發之「國發[2007]39號」批准文件，
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四川成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成樂公司」）自2001年1月1日
至2010年12月31日止期間內，按15%的優惠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四川省分局於2004年7月19日簽發之「川地稅函[2004]283號」
批准文件，成都市城北出口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城北公司」）自2003年1月1日至
2010年12月31日止期間內，按15%的優惠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於2001年9月29日簽發的「國辦發[2001]73號」文件及當地稅務
局的批准文件，本公司之聯營公司—成都機場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自2001年1月
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止十年內，按15%的優惠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之所得稅費用主要構成如下所列：

2010年度 2009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集團：
 當期所得稅 — 中國大陸
  本年度應計 198,995 142,739

  以前年度低估 4,003 5,035

遞延稅項 7,133 701

本年度之稅項合計 210,131 148,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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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年度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溢利及於本年度內已發行普
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而得。本年度內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為
3,058,060,000股（2009年度為：2,766,393,000股）。

本公司於本年度及上年度無導致每股盈利稀釋之事項存在。

8. 服務特許經營安排

(a) 於2010年12月31日，本集團以賬面淨值為人民幣181,706,000元及人民幣
1,212,637,000元（ 2009年：人民幣184,788,000元及人民幣1,122,452,000元）
的城北出口高速公路及成樂高速公路之相關收費經營權分別用於人民幣
166,000,000元及人民幣106,400,000元（2009年：人民幣179,600,000元及人民
幣306,400,000元）之銀行貸款的抵押。

(b) 成仁高速公路項目本年發生成本計人民幣1,620,119,000（ 2009年度：人民
幣356,858,000元），並已計入服務特許經營安排中，該投資項目將於開始
運營時進行攤銷。此外，本年度根據完工百分比法，該成仁高速公路項目
本年度確認的建造合同成本計人民幣1,620,119,000元（2009年度：人民幣
356,858,000元）以及建造合同收入計人民幣1,620,119,000元（2009年度：人民
幣356,858,000元）。成仁高速公路項目的所有建設工作都轉包給第三方承包
商，集團主要負責項目的管理。

(c) 本年特許經營權增加中包含資本化銀行貸款利息人民幣20,488,000（2009年度：
無）。

9. 預付款

於2010年12月31日及2009年12月31日，預付款為關於成仁高速公路項目工程預付
款。

於2010年12月31日，預付款中人民幣370,707,000元（2009年：人民幣135,845,000

元）為成仁高速公路項目開始前支付給各獨立承包商的開工款，人民幣
44,380,000元（2009年：人民幣263,250,000元）為成仁高速公路項目支付給仁壽縣
人民政府和雙流縣人民政府（2009年：支付給雙流縣人民政府）的拆遷安置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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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0年度 2009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88,785 171,890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113,342) (129,151)

按金及其他款項淨值 75,443 42,739

預付款 3,300 1,978

78,743 44,717

於2010年12月31日，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中包括就參與投標成仁高速公路項目
而支付予成都市交通委員會的投標擔保計人民幣10,000,000元（2009年：人民幣
10,000,000)，以及列為流動資產將於一年內收到長期應收補償款人民幣2,623,000

（2009年：人民幣2,303,000)。

根據投標安排，本公司須提交投標擔保共計人民幣20,000,000元，其中人民幣
10,000,000元已向成都市交通委員會提交，剩餘人民幣10,000,000元以抵押本公
司之定期存款方式提交。

在本公司向成都市交通委員會提交成仁高速公路項目共計人民幣200,000,000元
的履約保證金後，投標擔保金和抵押的定期存款可在30日後退回。

11.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負債

2010年度 2009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計負債 1,704 6,876

其他應付款 660,219 479,161

661,923 48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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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0年12月31日，其他應付款中包括就建造成仁高速公路項目向承包商收取
附帶年息為0.36%（2009年：0.36%）的履約擔保計人民幣97,388,000元（2009年：
人民幣258,438,000元）。

除與建造成仁高速公路項目相關的應付履約擔保及平均還款期約為兩年的應付
建設高速公路之質保金外，其餘其他應付款均未附帶利息，平均還款期為三個月。

12. 銀行及其他計息貸款

2010年度 2009年度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 (a)

有抵押及擔保 1,220,510 306,400

有抵押 1,366,000 179,600

短期融資券 (b) — 2,000,000

其他貸款，無抵押 (c) 88,636 111,363

2,675,146 2,597,363

列為流動負債部分 (1,297,727) (2,098,327)

列為長期負債部分 1,377,419 499,036

(a) 銀行貸款附帶之年息4.86%至5.35%（ 2009年：4.78%至7.05%）不等。銀
行貸款計人民幣166,000,000元及人民幣106,400,000元（ 2009年：人民幣
179,600,000元及人民幣306,400,000元），分別以城北出口高速公路及成樂高
速公路之收費經營權作抵押。此外，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川高公司為
本集團之銀行貸款計人民幣106,400,000元（2009年：人民幣306,400,000元）
提供無償擔保。

(b) 本公司於2009年11月27日向中國境內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國內機構投資發行
票面總額共計人民幣20億元的短期融資券。每張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債券按
面值發行，實際年息為3.49%，並於2010年11月29日到期償還。

(c) 其他貸款為無抵押，附帶之年息2.82%至5.00%（2009年：2.82%至5.00%）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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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2010年 2009年 2010年 2009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面值 面值

千股 千股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A股每股面值
  人民幣1.00元 2,162,740 2,162,740 2,162,740 2,162,740

 H股每股面值
  人民幣1.00元 895,320 895,320 895,320 895,320

3,058,060 3,058,060 3,058,060 3,058,060

H股已於1997年10月在香港聯交所發行及上巿。所有A股已於2009年7月在上海證
券交易所上市。

所有A股及H股在獲派發股息及投票方面享有同等權利。

14. 儲備

根據中國公司法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和聯營公司之公司章程，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和聯營公司須按適用之中國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除稅後溢利的10%轉撥
至法定盈餘公積金直至該儲備已達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和聯營公司註冊資本的
50%。在符合載於中國公司法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和聯營公司之公司章程的
若干規定下，部分法定盈餘公積金可用於轉增資本，惟轉增資本後的法定盈餘
公積金餘額不可低於註冊資本的25%。

根據中國有關規定，可供分配之儲備為按中國會計準則計算與按香港公認會計
原則計算兩者孰低之金額。於2010年12月31日，本公司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
規定所計算的可供分配之儲備較按中國會計準則計算為低，計人民幣1,204,77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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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息

2010年度 2009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期股息—無（2009年：每股人民幣0.13元） — 397,548

建議之末期股息 — 每股人民幣0.087元
 （2009年度： 每股人民幣0.064) 266,051 195,716

266,051 593,264

本年度建議之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於即將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批准後，方
可作實。

16. 期後事項

(a) 如附註第1項所述，川高公司與交投集團的股權轉讓正在進行中。於2011年
3月10日，中國證監會已授予全面收購的豁免。

(b) 本公司於2011年3月17日向中國境內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國內機構投資發行票
面總額共計人民幣20億元的短期融資券。每張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債券按面
值發行，實際年息為4.58%。該短期融資券將於2012年3月16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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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及股息

本年度，本集團實現收入人民幣4,305,422千元，同比增長78.27%；截至2010年12月
31日止，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應佔溢利大幅上升至人民幣1,145,274千元，同比增長
38.41%。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每股盈利計人民幣0.375元（2009年：人民幣0.299

元）。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本集團總資產已達人民幣約11,897,687千元，歸屬於本公司
所有者淨資產約人民幣8,319,635千元。

根據公司董事會於2009年1月23日作出的決議，即在A股發行後三年內，以不低於當
年母公司實現的可供分配利潤的40%向股東派發現金股息（該決議於2009年4月15日
獲2008年度股東周年大會審議通過），董事會已建議派發2010年度末期現金股息每股
人民幣0.087元（含稅），合共約人民幣266,051千元，佔本公司本年度實現的可供股東
分配利潤的40.14%。該項派息建議尚須由股東在本公司即將召開的2010年度股東周
年大會上批准。如獲批准，預計末期股息將於2011年6月10日（星期五）前後支付予於
2011年5月25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股東。

根據自2008年1月1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執行辦法以及其
他相關規定，本公司須在向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2010年
度股息之前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0%。任何以非個人註冊股東名義，包括
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被提名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
義登記的股份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所持的股份，因此須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

派發A股的末期股息的時間及安排並不適用於本公告。

業務回顧與分析

本集團的盈利主要來源於收費公路的經營和投資。

2010年度，在中國經濟從應對金融危機的特殊狀態向正常增長軌道實現轉變，運行
勢態總體良好，集團經營環境較為穩定的大背景下，集團通過加強和完善現有資產
的經營和管理，保障和提高經營效益，成功實現了經營業績的顯著增長。同時，集
團的發展戰略以及各項經營策略亦得到了切實有效的貫徹執行，集團在業務拓展、
經營管理、資本運作以及公司管治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這為本集團繼續加大
投資力度，努力開創企業發展新格局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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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公司及重要分公司、附屬公司經營情況

項目

2010 年通

行費收入

佔通行費總

收入比例

2009 年通行

費收入

佔通行費總

收入比例

2010年

溢利

2010年溢利

比上年增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本公司（附註1） 1,139,230 49.62 960,431 49.54 657,819 34.90

成雅分公司（附註2） 645,119 28.10 550,735 28.41 288,985 39.25

成樂公司（附註3） 419,133 18.25 340,665 17.57 181,954 56.42

城北公司（附註4） 92,449 4.03 86,951 4.48 26,992 11.97

合計 2,295,931 100 1,938,782 100 1,155,750 38.31

附註：

1. 就本表格而言，本公司不包括成雅分公司。本公司負責成渝（成都至重慶）高速公路四
川段（「成渝高速」）的經營及管理。本年溢利含佔聯營公司之溢利及損失；

2.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成雅分公司，為本公司的分公司，負責四川成雅（成都
至雅安）高速公路（「成雅高速」）的經營及管理。成雅分公司本年溢利含佔聯營公司之溢
利及損失；

3. 四川成樂高速公路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負責四川成樂（成都至樂山）
高速公路（「成樂高速」）的經營及管理；

4. 成都城北出口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負責成都城北出口高速公路（「城
北出口高速」）及青龍場立交橋的經營及管理；城北公司的通行費收入為青龍場立交橋
及城北出口高速通行費收入的總和，本年溢利含佔聯營公司之溢利及損失。



— 22 —

2. 集團主要高速公路營運情況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本集團於四川省運營的收費公路項目主要為4條高速公
路：成渝高速、成雅高速、成樂高速及城北出口高速，總里程已達467公里。

本集團主要高速公路運營情況：

項目 權益

折算全程日均車流量

（架次）

通行費收入

（人民幣千元）

比例 2010年 2009年 增 2010年 2009年 增
（%） （%）

成渝高速 100% 20,972 19,035 10.18 1,139,230 960,431 18.62

成雅高速 100% 16,079 14,455 11.23 645,119 550,735 17.14

成樂高速 100% 25,095 20,525 22.27 419,133 340,665 23.03

城北出口高速
 （含青龍場立交橋） 60% 33,493 29,968 11.76 92,449 86,951 6.32

報告期內，本集團旗下各高速公路車流量和通行費收入增長顯著，經營業績全
面揚升。年內對收費公路營運表現產生影響的因素主要包括：

(1) 2010年，在國家繼續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及全力支持四川災後恢復
重建的大背景下，四川經濟從一季度實現「開門紅」及二季度延續「鞏固回升、
加快發展」態勢，轉變為下半年的穩定較快增長，從而帶動了集團高速公路
經營業績強勁增長；

(2) 消費結構升級繼續帶動居民對汽車的需求。2010年，中國汽車全年銷量達
1806萬輛，同比增長32.37%；產量1826.47萬輛，同比增長32.44%，雙雙創
下全球歷史新高，再次蟬聯全球第一。同時，在購置稅優惠、以舊換新、
汽車下鄉、節能惠民產品補貼等鼓勵消費政策疊加效應的作用下，四川的
汽車消費於2010年更是增速巨大，在2009年增長42%的基礎上，實現零售額
622.5億元，同比增長22.2%，拉動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2.0個百分點。
區域汽車消費的持續高漲成為了本集團的經營優勢和發展潛力之一；

(3) 2010年，全省全面鋪開的災後重建工程，對四川公路交通的需求極大。作
為四川的交通主幹線，集團旗下各高速公路在四川省災後重建中發揮著關
鍵作用，這對集團的道路經營起到了促進作用；



— 23 —

(4) 隨著四川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災後重建圓滿實現「三年目標任務兩年基本
完成」，2010年，四川的旅遊產業得以恢復性增長，全省實現旅遊總收入
1886.09億元，同比增長28.1%，相當於GDP的11.2%，有效帶動了交通流量
的增長；

(5) 四川省自2007年6月1日起對貨運車輛行駛高速公路實施計重收費政策，在
貨車計重收費試行期限內（至2010年9月30日止），對正常裝載貨車給予20%

通行費優惠。目前該試行期已經到期，但因尚未接到相關政府主管部門關
於該事項的正式批覆，我省貨車通行費優惠徵收政策仍在繼續執行；

(6) 2010年，我省對參加青海玉樹抗震救災的車輛實行了免於徵收車輛通行費
的政策，以及2010年11月以來，由於全省柴油供應緊張，各地貨車加油困
難，造成貨車車流量減少，對集團高速公路通行費收入造成一定負面影響；

(7) 與此同時，集團加大了對旗下高速公路的營運管理力度，通過加強路網研
究，改進交通組織方案，保障道路良好的營運秩序，以及加大收費稽查力度，
控制經營成本等措施提升集團的整體盈利水平。

收費公路的營運表現，還受到周邊競爭性或協同性路網變化以及周邊道路整修
所帶來的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報告期內，以下路段不同程度地受到此等因素的
影響：

成渝高速：2010年12月26日，樂宜（樂山—宜賓）高速公路（「樂宜高速」）建成通
車，成都至宜賓的通道繼經成渝、內宜（內江—宜賓）高速公路到宜賓外又新增
了一條經成樂、樂宜高速公路抵達宜賓的通道，預計會對成渝高速的車流量產
生一定的分流影響。

成雅高速：2010年11月9日，邛名（邛崍市—雅安市名山縣）高速公路建成通車，
其首尾分別與成溫邛（成都市—溫江區—邛崍市）高速公路、成雅高速相接，成
為成都至雅安的第二條快速通道，從而與成雅高速形成一定競爭關係。但同時，
由於成雅高速通行條件、設計行車速度等技術標準（成都至青龍場40公里為雙向
6車道）高於成名高速公路（成溫邛高速公路與邛名高速公路的合稱）；成雅高速
入口由雙向6車道的高架橋（約6公里）連接，比成名高速公路出入口更為便捷；
從成都繞城高速公路經成雅高速至邛名高速公路接線處全長105公里，比成名高
速公路行駛里程短3公里；成名高速公路與成雅高速客觀上形成了一個旅遊環線，
將會進一步刺激川西旅遊業的發展，從而總體上有助於成雅高速旅遊車流量的
提升，因此，預計邛名高速的開通對成雅高速分流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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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樂高速：老路眉山段（青龍至眉山、眉山至思蒙、夾江至峨眉、眉山至彭山）
年內分別因為路面損壞情況加劇、通行能力下降等原因陸續實施半封閉路面、
橋樑等維修、改造，從而導致部分車輛向成樂高速轉移；樂宜高速於2010年12

月26日建成通車，成為了成樂高速的延伸線路，從而給成樂高速帶來了交通增量。

城北出口高速：川陝大件路自2009年10月18日至2010年年底進行擴容性工程改造，
實施半幅封閉施工，給城北出口高速帶來一定交通增量；自2010年2月5日起，
城北出口高速三環路匝道站停止收費，撤站後，成都市交通委員會將從2010年
起，按180萬元的基數，以年均8%增長率確定增長係數支付城北公司通行費補
償費，綜合收入及拆站引起的成本縮減等因素分析，三環路匝道撤站對城北公
司經營狀況影響不大；2010年4月至12月城北出口高速的延伸線成綿（成都—綿陽）
高速公路全線實施路面整修工程，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期間城北出口高速車流量
的分流。

3. 其他業務經營情況

2010年，本集團除經營收費公路以外的其他收入為人民幣2,080,922千元，較上
年增長287.97%。本公司本年度的其他業務主要由四川蜀厦實業有限公司（「蜀厦
公司」）、四川蜀工高速公路機械化工程有限公司（「蜀工公司」）及成都蜀海投資
管理有限公司（「蜀海公司」）三家子公司和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成仁
分公司（「成仁分公司」）完成，其經營情況分別為：

本年度，蜀厦公司實現營業收入約人民幣14,346.87千元，溢利約人民幣
2,628.07千元，分別較上年增長9.78%和15.09%；蜀工公司實現營業收入約人
民幣559,284.91千元，溢利約人民幣21,716.52千元，分別較上年增長95.80%和
194.99%。近年來，蜀工公司業務拓展迅速，於2010年6月11日，蜀工公司獨家設
立了四川蜀工公路工程試驗檢測有限公司，以加強道路、橋樑、隧道工程試驗
檢測方面的業務，並獲得交通廳質檢站和四川省技術監督局雙認證乙級資質。
此外，蜀工公司大力開拓其在道路施工建設方面的業務，目前，正在積極進行
公路工程承包資質升級工作，並已獲得四川省住房與城鄉建設廳、四川省交通
運輸廳的批准，已呈報國家部委以待審批；而蜀海公司作為以基礎設施項目為
主要投資領域的投資管理公司，目前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省內優質路產項目及
其相關產業、以及行業外投資機會的調研、論證和項目籌劃上，截止報告期末
暫無實質性投資行為發生；成仁分公司就成仁高速（成都—自貢—瀘州—赤水高
速公路之成都至眉山（仁壽）段）建造合同錄得收入人民幣1,620,119千元，較上年
增長354%（上年：人民幣356,858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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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項目投資與融資情況

(1) 公司投資情況

— 投資興建成仁高速

本公司於2009年7月15日召開了2009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了對成仁高速的投資與興建計劃。

成仁高速起於成都繞城高速公路(K34+600)，止於眉山市仁壽縣與內江
市威遠縣交界的紙廠溝，全長約106.613公里。預計該項目開通營運日
期為2012年年底前後，項目經營期限為自該路段開始收取通行費之日
起計二十九年三百天。截止本報告期末，項目工程建設進展順利，年
內累計完成投資161,976萬元，佔本年確保目標12億元的135%，佔年度
力爭目標15億元的108%，佔項目總預算投資731,114萬元的22%；自開
工累計完成投資198,003萬元，佔項目總預算投資731,114萬元的27%，
其中累計完成建安投資81,366萬元。

成仁高速的投資與興建，將進一步鞏固本公司於四川省和中國西部地
區從事投資、管理和經營高速公路的業務地位及提升本公司的核心競
爭力，進而增強本公司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 投資建設成都市雙流縣天府新區仁寶項目園區道路建設-移交(BT)項目
（「仁寶BT項目」）

於2010年11月24日及2011年1月28日，公司分別召開董事會審議批准了
本公司參與仁寶BT項目第一期和第二期工程的簽約、籌備、建設、移
交等相關工作和安排。兩期工程分別包括工業園區大道、貨運大道、
正公路西二段、綜保大道4條道路共12.1公里及工業園區大道東段、物
聯大道、倉庫道路、綜保橫路、巡邏道路和雙黃路綜保區段共15.96公
里以及仁寶項目園區基礎設施工程所涉及的電力淺溝。估算投資總額
分別約為人民幣6.87億元及6.65億元。工程已分別於2011年1月和2月開
工建設，預計完工交付使用時間分別為2011年5月及6月。2011年1月6

日，本公司獨家設立了四川蜀南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作為項目公司，負
責該項目的開發建設。

本公司首次以BT形式投資建設交通基礎設施項目，拓展和豐富了公司
的業務發展思路和經驗，亦為集團開闢了新的利潤增長點，有助於進
一步增強集團的整體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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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投資眉山市仁壽縣土地掛鈎試點與仁壽大道連接線建設-移交(BT)項
目（「仁壽BT項目」）

2011年1月28日，公司第四屆董事會第三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擬
投資仁壽BT項目的議案。其中仁壽土地掛鈎試點項目地處仁壽縣文林
鎮（縣城所在地）高灘村，涉及土地4848畝，投資內容包括項目區內農
房拆遷、安置場地三通一平、安置點附屬工程建設、配套道路工程建設、
拆後農宅地複耕整理、安置房建設等；仁壽大道連接線項目起於正在
建設的仁壽大道，止於成仁高速公路仁壽互通式立交收費廣場，全長
4693米，全線按市政道路設計，項目佔地面積823畝。該項目估算投資
總額約為人民幣7.13億元。本公司計劃採取自有資金、已發行的非金融
企業債、銀行貸款、非金融機構貸款（信託）等多渠道融資方式參與此
等項目的投資建設。

— 對遂渝（遂寧至重慶）高速公路（「遂渝高速」）四川段及四川成南（成都
至南充）高速公路（「成南高速」）的資產收購計劃

2008年3月20日及5月9日，本公司分別與遂渝高速四川段及成南高速之
產權擁有人四川成南高速公路有限責任公司（「成南公司」）及成南公司
控股股東川高公司簽署了不具法律約束力的《遂渝高速公路四川段資產
收購及相關事項的意向性協議書》及《成南高速公路資產收購事項的意
向性協議書》。本公司現已完成與建議收購相關的中介機構的選聘工作，
成南公司已基本完成收購前的準備工作（如資產清理），但由於成南公
司的土地處置相關問題尚在解決之中，收購工作因此延後。

為加快構建西部綜合交通樞紐，建設西部經濟發展高地，四川省政府
於2010年4月16日組建了交投集團。根據交投集團的組建方案，川高公
司所持我司股份將全部無償劃轉至交投集團，本公司控股股東亦將隨
之變更為交投集團。目前相關股份劃轉工作正在進行之中，控股股東
的變更尚未完成，這也對收購工作的進程產生了一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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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融資情況

— 短期融資券

2007年8月28日，本公司召開股東大會，批准了每年發行總額不超過人
民幣20億元，為期三年的短期融資券計劃。2008年2月19日，公司完成
了總額為人民幣15億元的短期融資券發行,2009年2月19日，公司兌付了
上述短期融資券。2009年11月27日再度發行了20億元人民幣短期融資
券，並於2010年11月29日進行了兌付。

2010年11月16日，本公司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批准了自即日起三年內，
在中國境內一次或分次註冊不超過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最近一期的經
合併審計後的淨資產（含少數股東權益）的40%的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
工具，在註冊有效期內發行；並同意公司於2009年11月10日已通過中國
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註冊的20億元短期融資券在其註冊有效期內繼
續發行。2011年3月17日，公司完成了上述已通過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
商協會註冊的短期融資券的發行，發行額20億元人民幣，期限365天，
單位面值100元人民幣，發行利率4.58%。

本期融資券募集資金的用途主要是優化債務結構、降低財務成本。

— 中長期銀團貸款

2010年3月，本公司與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等九家銀行簽署
了期限為20年（2010年3月12日至2030年3月11日）、總金額不超過人民幣
48.9億元的中長期銀團貸款合同，該項貸款資金將用於成仁高速項目
建設（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0年3月12日的公告），截止2010

年12月31日，已提取貸款人民幣11.1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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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持續關聯交易

於2008年3月6日，本公司與四川智能交通系統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四川智
能」）（本公司控股股東川高公司的附屬公司）簽訂服務協議（「成渝及成雅服
務協議」），涉及向本公司全資擁有的成渝高速及成雅高速提供高速公路計
算機聯網車輛通行費收費和技術服務。同日，城北公司（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與四川智能簽訂服務協議（「城北服務協議」），涉及向城北公司全資擁有的
城北出口高速提供高速公路計算機聯網車輛通行費收費和技術服務。根據
聯交所上市規則，訂立成渝及成雅服務協議以及城北服務協議均構成本公
司的持續關聯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
准之規定。

截至2008年12月31日、2009年12月31日及2010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成渝
及成雅服務協議以及城北服務協議項下應繳付的服務費年度上限分別約為
人民幣9,270,000元、人民幣10,540,000元及人民幣12,000,000元。

業務發展計劃

歷史的車輪駛入了「十二五」的開局之年 —— 2011年，面對新時期的到來，我們預期，
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向縱深推進、《成渝經濟區區域規劃》的逐步實施以及四川
省構建西部綜合交通樞紐的戰略部署全面啟動，本集團可望繼續享有一個穩定、健康、
有利的經營環境和更大更多的發展機遇，因此，圍繞集團發展的戰略目標，我們審
時度勢制定出2011年的經營策略和工作計劃如下：

1. 集團一方面將通過繼續加強和完善現有資產的經營和管理，以保障和提高集團
整體經營效益，實現經營業績的持續增長；另一方面，集團還將加大業務拓展、
投融資工作、人才隊伍建設以及制度創新等方面的工作力度，以全力開創企業
發展新格局。

2. 高效、有序地推進集團在建項目成仁高速BOT項目以及仁寶BT項目一、二期的
工程建設工作，加強項目管理和監督，確保實現設定的工期、質量、造價及安
全目標；加快推進擬投資仁壽BT項目的相關工作進程，並積極培育更多的利潤
增長點，以擴大集團資產及經營規模，加快集團的發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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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保證財務安全的前提下，加強對融資品種的研究，積極探索多種融資渠道，
並確保現金流對負債的支持以及財務資源對集團業務發展的支持，以保障集團
的健康發展。

4. 高速公路養護管理是高速公路建設的延續和發展，對公路的使用功能起著重要
的保障作用。公司將繼續加大對集團旗下道路資產的預防性養護力度、做好道
路路面日常養護工程，並確保道路養護和安全保暢兩不誤。同時，積極推行新
工藝、新材料、新技術的應用，不斷提高道路養護的科技含量和施工水平，為
本集團道路狀況的長期穩定創造條件。

5. 進一步完善人力資源體系建設。集團將加強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力度，通過實施
和不斷完善激勵機制、約束機制、人才培養與選拔機制，充分激發員工的工作
熱情和創造力，全面提升員工專業技能和綜合素質，並加強企業文化建設，為
集團發展營造和諧的人文環境；同時儘快推進、完善管理人才隊伍的任用、考核、
激勵等管理體系的建設，以適應集團快速發展的需要。

6. 科學管理是公司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隨著公司的不斷發展壯大，對企業管理
水平和層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此，公司將進一步加大企業管理制度的建設
和創新力度，按照國家五部委聯合發佈的《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範》以及各項內
部控制應用指引的要求，於2011年內，繼續對集團的內部控制體系作進一步調
整、補充和完善，建立健全權責明確、管理科學、執行高效的企業內控制度，
並在集團內部全面推行，以提升企業綜合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為加快集團的
發展起到保障作用。

帶著「十一五」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我們已踏上蘊含著無限生機與活力的「十二五」
征程，去迎接更加艱巨的任務和考驗。集團將按照「整合內部資源，突出核心主業，
發揮專業優勢，擴張相關產業」的發展定位，以「一主兩翼」的發展思路，積極培育
集團新的利潤增長點，將公司打造成為主業鮮明突出、經營穩健、治理結構健全、
管理水平優良的大型基建類集團公司。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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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薪酬及培訓

於2010年12月31日，本公司（含分公司）共有在職員工1821人（其中成渝公司996人，
成雅分公司759人，成仁分公司66人）。具體情況如下：

1. 構成情況

專業構成

專業構成類別 專業構成人數

管理人員（含專業技術人員） 427

技能人員 1394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類別 數量（人）

研究生學歷 34

本科學歷 359

大專及以下 1428

2. 員工薪酬

本公司員工工資總額與公司經營效益掛鈎。員工工資由固定工資（基礎工資、崗
位工資、工齡工資）和績效工資兩部分組成。按照「以崗定薪，崗變薪變、按績
取酬」而釐定。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發生的員工工資總額為人民
幣105,488千元（其中成渝公司62,248千元，成雅分公司37,250千元，成仁分公司
5,990千元）。

3. 員工保險及福利保障

本公司關愛職工，保障員工的合法權益。公司嚴格執行中國各項勞動保障政策，
完善員工各類社會保險。公司為在職員工足額繳納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
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大病醫療互助補充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等各類
社會保險費用。同時，按照法律及政策規定為在職員工繳納了住房公積金和企
業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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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員工培訓

本公司重視員工培訓，通過多層次多類型的培訓以提升各級人員的綜合素質和
業務水平。年內公司組織了上市公司規範運作及內控制度培訓、崗位業務技能
培訓、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等各類集中培訓和專題培訓，參加人數累計2600

餘人次。

公司管治

1.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尚未按照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中
相關守則條文的規定，設立具有特定成文權責範圍的薪酬委員會。目前為止，
本公司董事薪酬乃根據中國的相關政策或規定、公司的實際情況以及所在地成
都市的企業在崗職工人均收入水平的適當比率而釐定，並經由股東於股東大會
審議批准。除此之外，本公司於本年度內已全面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

2.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均為財務、交通等行業的資深
專業人士。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並認為本
集團已遵守一切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遵守標準守則

於本年度，有關董事及監事的證券交易，本公司已採納一套不低於聯交所上市規則
附錄十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訂標準的行為
守則。經向所有董事及監事作出特定查詢，確認本公司董事及監事均已遵守標準守
則所規定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及其本身所訂有關的行為守則，不存在任何
不遵守標準守則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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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H股股票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自2011年4月21日（星期四）至2011年5月25日（星期三）（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手續。H股股東如欲參加股東周年大會及有資格獲派放末期股
息，須於2011年4月20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
一併送達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
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8樓1806-1807室，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有關(i)向Ａ股股東派發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及(ii)A股股東出席股東周年大會資格的
安排詳情，本公司將另行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公告。

刊發年報

本公司截至2010年12月31止年度之年報載有上市規則要求之一切數據，將於適當時
候寄發予股東並在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發。

承董事會命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唐勇

董事長

中國 •四川省 •成都市
2011年3月22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唐勇先生（董事長）、張志英先生（副董事
長兼總經理）、張楊女士（副董事長）、高淳先生、周黎明先生、王栓銘先生、劉明禮
先生、胡煜女士、羅霞女士#、馮建先生#、趙澤松先生#及謝邦珠先生#。

# 獨立非執行董事


